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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  

 
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載述《 2008年污水處理服務 (工商業污水附加費 )(修訂 )
規例》(下稱 "修訂規例 ")的背景，以及綜述環境事務委員會在當局就修
訂規例所載建議向其諮詢時所提出的意見。  
 
 
背景  
 
現行安排  
 
2.  根據當局所制定的《污水處理服務條例》 (第 463章 )及《污水
處理服務 (工商業污水附加費 )規例》 (第 463章，附屬法例 B)，香港在
1995年訂立工商業污水附加費 (下稱 "附加費 ")計劃。任何食水用戶的處
所如接駁至公共污水渠，須繳付排污費 1。附加費是排污費以外的額外

徵費，現時適用於 30種所產生的污水的濃度高於住宅污水濃度的指定
行業，以反映處理該等污水所涉及的額外成本。附加費收費率參照該

等指定行業所排放的污水的平均濃度計算，並以基本化學需氧量 2數值

表示。化學需氧量數值越高，污水處理成本就越大，附加費也會相應

增加。為減低量度每個處所的污水濃度所涉及的行政開支，當局為該

30個指定行業各自訂定一套在 1995年定下的基本化學需氧量數值，令
同一行業的機構得以按所屬行業的特定附加費收費率繳費。指定行業

和各自現時的附加費收費率及基本化學需氧量數值一覽表載於附錄 I。  
 

                                                 
1 當局是按照用戶處所的供水量 (供應專用以冲廁的水除外 )收取排污費，旨在為收
集及處理相等或低於一般污染濃度 (相當於住宅污水濃度 )的污水收回成本。  

 
2 基本化學需氧量是量度化學分解水中有機物質所需氧氣量的準則，故可用作標
示水中有機物質的含量，即其污染程度。污水中的化學需氧量數值越高，處理

成本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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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附加費計劃的政策目標是按污染者自付原則，收回全部相關

營運成本。根據政府當局在 2008年 5月所提供的資料，2007-2008年度的
預計附加費收回率約為 84%。  
 
重估附加費收費率  
 
4.  雖然當局為每個相關行業定出基本化學需氧量數值，若個別

工商業用戶認為其業務所排放污水的濃度低於所定的基本化學需氧

量，可提出上訴，要求調低附加費收費率。在提出上訴時，按照《污水

處理服務 (工商業污水附加費 )規例》第 4條的規定，用戶須自費安排認
可化驗所收集和檢測污水濃度，並把結果提交排水事務監督。排水事

務監督若信納有關污水化學需氧量數值低於所定的基本數值，便會相

應調低其附加費收費率。根據已獲通過的《 2007年污水處理服務 (工商
業污水附加費 )(修訂 )規例》，經調低的收費率有效期為兩年。  
 
5.  關於餐館業強烈要求調低附加費收費率一事，政府當局表

示，餐館業約有 14 000個不同規模的經營者，自附加費計劃於 1995年推
行以來，每年平均有 460宗重估申請，其中約 84%的申請在重估後獲得
調低附加費收費率。  
 
檢討基本化學需氧量數值及現行的附加費收費率  
 
6.  為確保附加費計劃繼續按污染者自付的原則運作，政府當局

曾於 2007年檢測各相關行業的污水，以確定各行業所排放污水濃度最
新情況，從而檢討所有相關行業的基本化學需氧量數值。檢測由環境

保護署 (下稱 "環保署 ")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下稱 "生產力促進局 ")分兩
階段進行。在首階段，環保署曾檢測涵蓋大部分附加費帳戶的 4種行業
的污水。在次階段，生產力促進局則受委託以獨立顧問身份，檢測其

餘 26種行業的污水。在檢測期間，當局曾與相關行業個別用戶聯絡，
並就檢測徵詢其意見。整項檢測工作涉及超過 1 100次樣本收集，並在
2007年年底完成。  
 
 
修訂規例  
 
7.  修訂規例根據檢測的結果更新附加費計劃。修訂規例的主要

條文旨在按照污水檢測結果調整化學需氧量及附加費收費率，務求在

2009-2010年度收回全部營運成本 (即扣除折舊 )。建議的附加費收費率
及基本化學需氧量數值載於附錄 II。政府當局提出下列具體建議：  
 

(a) 從附加費計劃剔除 3個行業 (亦即 "成衣漂染 "、 "紡織製網
及印花 "，以及 "洗衣業務 ")，因為該等行業所排放的污水
的濃度不高於或與住宅污水相若；及  

 
(b) 按照檢測結果調整附加費計劃仍然涵蓋的 27種行業的基

本化學需氧量數值及相應的附加費收費率，以期收回全

部營運成本 (扣除折舊 )。調整的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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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個行業 3的污水附加費收費率將從 2008年 8月 1日
起調低；  

⎯⎯  其中 1個行業 (亦即 "水果和蔬菜的裝罐和醃製 "行業 ) 
的附加費收費率將從 2008年 8月 1日起調高，而其餘
13個行業的附加費收費率則會於 2008年 8月 1日及
2009年 8月 1日分兩次調高。  

 
8.  修訂規例已於 2008年 5月 9日刊登憲報，並於 2008年 5月 14日提
交立法會省覽。該項修訂規例將於 2008年 8月 1日生效。  
 
 
諮詢環境事務委員會  
 
9.  政府當局曾於 2008年 3月 18日就檢討基本化學需氧量以及附
加費計劃下的附加費收費率諮詢環境事務委員會。在該次會議席上，

事務委員會與 7個團體代表 (主要為餐館業 )會晤，並接獲兩份意見書。
出席的團體代表名單載於附錄 III。餐館業界普遍歡迎調低附加費收費
率的建議，但認為收費率應進一步調低。此外，政府當局亦應制訂一

個清晰而具透明度的機制，定出基本化學需氧量數值。事務委員會的

委員雖然支持當局按污染者自付原則，收回提供污水處理服務的成

本，但亦就有關建議提出多項關注事宜，該等關注事宜概述於下文各

段。  
 
檢測方法  
 
10.  張宇人議員認為，以化學需氧量數值的平均數作為基礎，定

出餐館業的基本化學需氧量數值並不公平，他並對政府當局揀選哪些

食肆收集污水樣本提出質疑，因為污染量高的食肆會影響化學需氧量

數值的平均數。他建議，當局應改為採用上訴得直的食肆的化學需氧

量數值的中位數。  
 
11.  鑒於污染者自付原則的概念是以處理業界的過剩污染量所需

的費用為基礎，加上按平均污染物濃度與污水排放量的乘積就後者作

出估計是最佳做法，政府當局並不同意採用化學需氧量數值中位數是

適切之舉。為回應委員就餐館業污水濃度的檢測方法及業界重估個案

的化學需氧量數值統計數字所表達的關注，政府當局其後曾提供一份

補充資料文件，有關文件載於附錄 IV。  
 
評估機制  
 
12.  鑒於自附加費計劃推出以來，餐館業一直就附加費收費率提

出抗議，劉慧卿議員對於業界有否獲得充分的諮詢以及評估機制是否

公平和具透明度表示關注。其中一個團體代表認為，餐館業不滿當局

收集樣本的方法，以及所定出的基本化學需氧量數值，而政府當局與

業界成員一直欠缺充分的溝通。  
                                                 
3 據政府當局表示，該等行業 (約佔所有附加費用戶的 92%)的附加費收費率將會調
低，以反映其排放污水的濃度較以往低，而處理這些污水的成本亦已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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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  
 
13.  事務委員會部分委員深切關注到，由於重估費用高昂，小型

食肆或會無法負擔就附加費收費率提出上訴所需的費用，而即使上訴

得直亦無法收回有關的費用。因此，委員促請政府當局考慮在修訂規

例中加入一項條文，訂明政府須把上訴費用判給得直的上訴人，藉以

向因為費用高昂而不願意提出上訴的小型食肆提供誘因。鑒於上訴得

直的比率甚高，反映出附加費的收費機制存在缺點，他們亦促請政府

當局考慮業界的要求，向得直的上訴人退回過去多收的附加費。  
 
14.  政府當局表示，不少食肆上訴得直主要是因為有安裝有效的

隔油池及定期清洗，而此舉可大幅減少食肆污水的污染量。關於餐館

業的上訴費用方面，政府當局認為，隨重估化學需氧量的有效期由   
1年延長至兩年，以及收集樣本的時間由 3天縮短至兩天後，有關費用
已經大幅減少。關於收回上訴費用方面，政府當局所持的立場是，當

局按污染者自付原則推行附加費計劃，旨在提供誘因，促使業界採取

措施以減輕其污水的濃度，以便他們可透過上訴機制減低附加費。  
 
15  然而，部分委員指出，即使食肆經營者已致力減輕污水濃度，

他們仍不能因附加費減少而受惠，除非他們能通過繁複而費用高昂的

上訴程序獲判得直，則作別論。此外，把重估化學需氧量的有效期由

1年延長至兩年，對租約將於 1年內屆滿的食肆經營者未必有任何作用。 
 
 
參考資料  
 
16.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V。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8年 5月 23日  
 



 
附錄 I  

 
《污水處理服務（工商業污水附加費）規例》（第 463章附屬法例B）  

現時所規定的工商業污水附加費收費率及基本化學需氧量數值  
 

 

  

註  計算適用於水質管制區的附加費，是基於每立方米污水化學需氧量不多於 2 000
克的假定，這濃度是大部份用戶在《水污染管制條例》（第 358章）牌照制度下
所獲得牌照，可獲容許排放污水到污水系統的最高濃度。因計劃推出時用戶仍

可在水質管制區外排放污水，不受《水污染管制條例》約束，故需兩套收費率。 
 
資料來源：政府當局提供的關於 "檢討工商業污水附加費計劃的基本化
學 需 氧 量 及 工 商 業 污 水 附 加 費 收 費 率 "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1)1046/07-08(04)號文件 )的節錄  
 



 
附錄 II  

 
建議的工商業污水附加費收費率及基本化學需氧量數值  

  

註  建議把該等用於計算附加費的基本化學需氧量數值的上限定為每立方米 2 000
克，以與現行在水質管制區內大部份用戶根據《水污染管制條例》所得牌照只

會容許排放污水不超出該濃度的做法看齊。列出基本化學含氧量數值亦以此濃

度為上限。  
 
資料來源：政府當局提供的關於 "檢討工商業污水附加費計劃的基本化
學 需 氧 量 及 工 商 業 污 水 附 加 費 收 費 率 "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1)1046/07-08(04)號文件 )的節錄  
 



 
附錄 III 

 
 

出席 2008年 3月 18日  
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的團體  

 
 
 

1. 現代管理 (飲食 )專業協會   

2. 香港餐務管理協會   

3. 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   

4. 工廠食堂商會   

5.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   

6. 香港水務及環境管理學會   

7. 稻苗學會  

 
(註：工程界社促會曾向環境事務委員會提交意見書。 )  



 
附錄 IV  

 
資料文件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檢討工商業污水附加費收費率－  
 

餐館業污水濃度檢測  
餐館業的工商業污水附加費重估申請的統計數字  

 
 
引言  
 
  在二零零八年三月十八日的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要

求我們提供有關餐館業污水濃度檢測方法的進一步資料，以及餐館業

重估個案的化學需氧量數值統計數字。  
 
2.  本文件提供委員所要求的資料。  
 
 
現時就餐館業訂明的基本化學需氧量數值  
 
3.  各餐館業經營者應繳交的工商業污水附加費 (附加費 )，是根據
《污水處理服務 (工商業污水附加費 )規例》 (該規例 )(第 463章附屬法例
B)指明的基本化學需氧量數值，按用水量計算。現行的餐館業化學需
氧量 (總數 ) 1為每立方米 3,600克，化學需氧量 (沉澱 ) 2為每立方米 2,315克。  
 
4.  這些基本化學需氧量數值是在一九九五年推出污水處理服務

收費計劃時訂定。餐館業和其他行業的化學需氧量數值，是根據理論

性因素、世界其他地方相同行業所排放污水的性質，以及實際量度數

字訂定。  
 
 
餐館業污水濃度檢測  
 
5.  自從附加費計劃推出以來，基本化學需氧量數值 (特別是適用
於餐館業的數值 )曾被指過高。鑑於附加費計劃已推行了一段時間，加
上業界亦致力控制污染，我們已為有關行業進行污水濃度檢測，收集

最新資料，以更新這些行業的化學需氧量數值。  
 
6.  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在二零零五年八月和九月為餐館業進行
污水檢測。我們原先打算從餐館業經營者收集約 400個樣本進行分析。

                                                 
1 這個數值用作量度某種行業的整個污水樣本未經沉澱的化學需氧量，從而顯示
有機物質的總含量。  

 
2 這個數值用作量度污水樣本在靜止 60分鐘並取出可沉澱部分後，不可沉澱部分
的化學需氧量，以顯示樣本沒有沉澱部分的有機物質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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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最終的結果能代表整體餐館業的平均污水濃度，我們把經營者

分為三類，然後隨機選出餐館，以收集樣本。該三類經營者的每日用

水量分別為 (a)超過 100立方米； (b)10至 100立方米；以及 (c)少於 10立方
米。我們分別從該三類經營者中隨機選出 50、 200及 150個經營者，以
收集樣本。  
 
7.  環保署人員在為期兩個月的檢測期間，按上文第 6段所述的比
例隨機選出餐館，以抽取污水樣本。檢測在有產生污水的正常營商時

段進行。環保署人員在選定經營者的污水排放點收集樣本，然後送交

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認可的獨立化驗所分析。  
 
8.  在展開檢測前，我們已把進行檢測一事通知現代管理 (飲食 )
專業協會和香港餐飲聯業協會的代表，但沒有事先通知隨機選出的餐

館業經營者，以確保所收集樣本的可靠性。  
 
9.  檢測期間共收集和分析了 384個樣本。結果顯示，污水濃度的
差距很大，由每立方米 32克至每立方米 77 500克不等。全部 384個樣本
的化學需氧總量的平均值為每立方米 2 520克。為免有關結果被異常高
及異常低的數值扭曲，我們刪除了較平均值高或低兩個標準誤差的樣

本，然後重新計算結果。按照這個原則，我們捨棄了 10個樣本。所得
數值變成由每立方米 32克至每立方米 14 900克不等，平均值為每立方米
1 629克。我們按此斷定，餐館業污水化學需氧總量的平均值若不受異
常值扭曲，其合理估算為每立方米 1 630克。我們認為是一個合適的數
值，是因為考慮到現行收費計劃根據平均值計算污染量，並計算收費。

我們若要採納其他統計數據，如中位值，則整個計劃必要重新設計，

這樣做亦不必然令每一種行業的附加費減低。  
 
10.  從科學角度而言，我們相信這是個穩當和可靠的檢測方法。

考慮到整個餐館業所採取的污染控制措施，有關的污水平均濃度能代

表該行業所排放污水的一般質素。  
 
 
重估附加費收費率  
 
11.  雖然基本化學需氧量數值適用於附加費計劃所涵蓋的行業，

但個別經營者可能覺得在採取污染控制措施後，所排放污水的濃度低

於有關的基本數值。在此情況下，經營者可選擇申請重估其場所所排

放污水的濃度。該規例及根據《污水服務處理條例》 (第 463章 )第 13條
所制定的技術備忘錄訂明詳細的重估程序。經營者須自費安排收集和

測試污水。  
 
12.  為鼓勵採取良好污染控制措施的經營者申請重估附加費收費

率，我們在二零零七年四月提交《 2007年污水處理服務 (工商業污水附
加費 )(修訂 )規例》，把經重估的附加費收費率的有效期由一年延長至
兩年。該修訂規例獲立法會支持。我們亦修訂相關的技術備忘錄，把

小型機構抽取樣本的指定日數由三天減至兩天。這些建議減少了附加

費行業的重估相關成本。  



 

 3

13.  附加費計劃涵蓋約 14 000個不同規模的餐館業經營者。自計劃
推行 12年以來，每年平均有 460宗重估申請，其中約 84%申請在重估後
獲調低附加費收費率。這些有採用較佳污染控制措施的經營者是業內

表現最佳的 2%。在二零零七年三月至二零零八年二月期間，申請重估
個案的化學需氧量數值介乎每立方米 300克至每立方米 1 690克，平均值
為每立方米 867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數值反映了業內擁有最佳污染
控制措施的經營者的表現，亦因此比平均濃度較佳。因此假設此數值

可以或應被採納為適用於整個業界的基本數值，實屬不恰當。  
 
 
推動各行業採取污染控制措施  
 
14.  我們認為減少污染生活環境，是社會每一份子的共同責任，

因此，我們根據「污染者自付」原則實施附加費計劃。  
 
15.  正如上文 12段所述，我們已將重估附加費的有效期由一年延
長至兩年，並減少根據附加費計劃小型機構抽取樣本的指定日數。這

兩項措拖已降低重估成本，也能鼓勵更多餐館採納更好的控制污染措

施，並申請重估。我們會繼續鼓勵附加費行業採取污染控制措施。我

們會舉辦工作坊或其他活動，推動這些行業採取污染控制措施，並會

鼓勵各商會申請資助 (例如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以舉辦推廣污染控制
的活動。  
 
 
 
 
環境保護署  
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附錄V 

 
《 2008年污水處理服務 (工商業污水附加費 )(修訂 )規例》  

小組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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